
信托无效(信托无效,信托购买的底层资产合同有效吗)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李玉敏
北京报道 
近日，北京高院的一份二审民事判决书引起了法律界金融业的广泛关注。这份判决
书确立的两个裁判要点也让金融业警醒：一是A公司通过与信托公司设立单一资金
信托计划，并通过信托贷款的方式给B公司，实质是A和B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利
息、违约金等权利义务均应受有关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制。

其二是若A公司的资金非自有资金，而是向其他企业借款或者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
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B公司的，合同无效。

这份判决书是珠海市新长江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建设会公司”）等
与佛山市易光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光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二审民事
判决书。这份判决书一审支持原告要求偿还借款本金利息的诉讼请求，二审却反转
了，认为合同无效，仅支持返还本金和LPR报价的利率。

信托公司不担责，贷款认定为委贷

判决书显示，长江建设公司是江珠高速公路珠海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珠高速）
的控股公司。2015年1月，因江珠高速公路公司融资需要，长江建设公司向中国工
商银行广州五羊支行（以下简称工行五羊支行）提出4.4亿元贷款要求。

不过在工行五羊支行的主导和安排下，这笔贷款挪到了“表外”。最终由中信信托
成立了一个信托项目，由易光公司和中信信托签订了《资金信托合同》，约定易光
公司出资4.4亿元设立单一资金信托。此后，由中信信托以自己名义和《信托贷款合
同》的约定向长江建设公司发放信托贷款，贷款金额为44000万元，期限为1年，
年利率10%，珠江高速公路公司，北京嘉茂公司、珠江嘉茂公司、左宜莹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信托合同约定，信托终止时，若全部或部分信托财产未转换为资金形式，中信信托
有权以直接将本信托项下债权原状返还易光公司。贷款到期后，借款人长江建设公
司未能按期还款。2019年1月，易光公司发出《信托指令函》终止了该信托计划，
中信信托将《信托贷款合同》及担保合同项下债权转让给易光公司，易光公司据此
起诉长江建设公司要求归还贷款本金、10%利息及罚息，并要求担保方承担连带保
证责任。

一审法院北京市四中院支持了债权人易光公司的诉讼请求，但被告长江建设公司不
服提起了上诉。长江建设公司上诉的理由包括，上述4.4亿元贷款的资金提供方实际
为工行五羊支行，由工行五羊支行提供4.4亿元基准贷款利率资金给易光公司或其关
联企业，由易光公司利用上述银行贷款购买中信信托公司的产品再转贷给长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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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易光公司注册资金仅仅为100万元，易光公司及其关联方并不具备向银行借
款4.4亿元的资格。易光公司及其关联方存在事实上的高利转贷行为。

二审法院北京市高院还查明，在《资金信托合同》附件3《信托指令函》中还载明
：易光公司承诺已经自行对借款人和保证人进行了尽职调查，知悉借款人和保证人
及本信托存在的一切风险，并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风险和法律风险。

据此，北京市高院认为，出资人与金融机构间签订委托贷款协议后，由金融机构自
行确定用资人的，人民法院应认定成立信托贷款关系。出资人与金融机构、用资人
之间按有关委托贷款的要求签订有委托贷款协议的，人民法院应认定出资人与金融
机构间成立委托贷款关系。

本案中，虽然易光公司、中信信托公司与长江建设公司没有共同签订一份委托贷款
合同，但是长江建设公司、易光公司对于《资金信托合同》项下信托资金用途都是
明知的。易光公司、中信信托与长江建设公司通过签订《资金信托合同》和《信托
贷款合同》，在三方之间建立的是委托贷款合同关系，即委托人易光公司提供资金
、受托方中信信托根据易光公司确定的借款人以及约定的用途、金额、币种、期限
、利率等代为发放、协助监督使用并收回贷款，成立委托贷款合同关系。这一委托
贷款，实质是作为委托人的易光公司与作为借款人的长江建设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
，利息、违约金等权利义务均应受有关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制。

资金来自于工行贷款

针对长江建设公司提出的，一审法院对易光公司4.4亿元的资金来源未进行查明的问
题。二审法院同时审查了易光公司的资金来源，发现主要是关联方从工行五羊支行
获得的４.４亿元贷款，借款期限为一年，借款利率为一年期的LPR利率。

2015年1月23日，工行五羊支行向佛山公路集团发放了贷款4.4亿元。2015年1月2
6日，前述4.4亿元贷款从佛山公路集团银行账户分别支付给合肥市广晨贸易有限公
司1.4亿元、茂名市盈辉石油化工有限公司1.4亿元、尉氏县十八里粤尉建筑材料购
销中心1.6亿元。随后在，这４.４亿元又辗转回到了易光公司。

2020年12月29日，广东银保监局向长江建设公司出具的编号为[2020]A0665号续5
的《银行保险违法行为举报调查意见书》。其中载明：2015年1月，工行五羊支行
向佛山公路集团发放流动资金贷款4.4亿元，佛山公路集团已于2016年4月归还了该
笔贷款。关于长江建设公司反映的工行五羊支行行长林秀文一手主导、串通佛山公
路集团和易光公司高利转贷的问题，根据现有的证据材料，该局无法核实判断，建
议长江建设公司向司法或公安部门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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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1日，广东银保监局向长江建设公司出具编号为[2021]A0254号《银行
保险违法行为举报调查意见书》，其中载明：2015年1月，工行五羊支行向佛山公
路集团发放流动资金贷款4.4亿元，用于购买工程建设所需原材料，贷款受托支付至
购销合同约定的交易对手账户后，经过企业账户之间资金划转流入易光公司账户，
资金最终用于投资中信信托公司的信托计划。工行五羊支行收集了佛山公路集团与
交易对手的购销合同，但未收集发票、仓单、运输单据等相关贷款用途证明材料，
存在贷后管理不尽职的问题。

另查明，易光公司注册资金为100万元，其2013年提交的公司年检报告书记载：全
年销售收入2334万元，全年利润总额为22万元，全年净利润为16万元，年末资产
总额为1420万元。

北京市高院认为，依据本案二审期间查明的事实，案涉借款本金4.4亿元为工行五羊
支行向佛山公路集团发放的贷款，经过企业账户之间资金划转，最终流入易光公司
账户，并最终用于投资中信信托公司的信托计划。即易光公司向长江建设公司发放
4.4亿元借款，并非是易光公司的自有资金。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
定：“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
道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易光公司注册资金仅为100万元，
长江建设公司对于佛山公司向其发放的借款4.4亿元并非来源于自有资金亦应属明知
。

因此，北京市高院认定，案涉合同应属无效。合同无效后，长江建设公司应将案涉
借款本金4.4亿元返还给易光公司，并赔偿易光公司的利息损失。对于易光公司的利
息损失，北京市高院确定应按照全国银行间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1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LPR）计算。对于易光公司关于案涉4.4亿元为瑞中公司向其支付的货款的
意见，法院不予采信。

最终，二审北京市高院判决撤销北京市四中院的一审判决，改判长江建设公司返还
易光公司借款本金4.4亿元，并赔偿利息损失（按照一年期LPR计算）。

更多内容请下载21财经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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